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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项目名称：
关于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残值评估服务单位招采项目
2、 背景/项目概括：    
2025年11月5日、6日，市自然资源局、合作区城规建局相关领导带队现场调研，明确两宗用地超期使用已列入中央巡视组督办台账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任期审计，限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城建公司）于12月31日前完成地上建筑物清拆、复垦复绿及退地工作。城建公司混凝土搅拌站生产资质于2025年11月6日到期，因临时用地问题无法续期，已于11月7日起全面停产。
2025年11月7日，经城建经营班子审议，明确按现状对搅拌站拆除复垦并退地关停，是目前唯一具备实施条件、可推进解决城建公司相关问题的方案。该方案已按要求先后经珠海建工集团及珠光集团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珠海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及第十一条规定，非货币资产处置，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现拟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对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开展固定资产残值评估工作，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3、 合同承包方式：
固定综合单价合同
固定总价合同
（上述两种合同承包方式二选一）
4、 采购/服务事项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采购内容
对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进行固定资产残值的全面评估。
（2） 采购服务内容
1.评估目的：确定搅拌站拟拆除范围内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残值及处置相关权益价值，为该搅拌站拆除后的资产处置（如报废、变卖、回收利用等）提供公允的价值参考，确保国有资产处置流程合规、价值足额回收。
2.评估范围：城建公司现有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搅拌站设备、料仓主体、一期办公楼和宿舍楼、二期办公楼、原材料中转站、混凝土生产检测设备等）
3.评估对象：本次评估对象为搅拌站拟拆除范围内的全部可辨认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处置涉及的可利用资产市场价值，不可持续使用设备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的残余价值，设备及建筑物拆除（含拆除过程中产生的机械、人工、垃圾清运费）等费用
4.评估基准日：xx年xx月xx日（经双方商定的时间为基准日）。
5.质量要求：按照现行的中国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出具符合要求的资产评估报告，通过采购人及上级管理单位审核。
（3） 服务单位要求
1.评估机构应当具备资产评估资格证书（或备案证明），且在有效期内，近3年内具有2个及以上国有企业/大型制造企业资产评估服务项目。
2.评估团队核心人员需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具备5年及以上相关行业评估经验，无违法违规执业记录。
3.评估机构近3年内无违法违规信用记录，具备良好的信用，未被列入“严重失信”及“经营异常”名录且无“行政处罚”记录。
5、 采购/服务事项完成时间（服务期限）
1.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15个日历天内完成资产评估报告初稿，60个日历天内完成采购人内部决策通过并经上级管理单位备案完成且具备交易中心挂网条件。
2.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六、服务成果及验收标准
服务单位对其报告成果的可靠性、真实性负责。达到国家现行规范所要求的深度要求，按照现行的中国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出具符合要求的资产评估报告，最终通过上级管理单位备案且具备交易中心挂网条件。

七、支付及结算方式
1.服务机构向采购人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初稿并经采购人确认后，服务机构按采购人要求提交请款资料及开具有效增值税发票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30%，
2.评估报告完成采购人内部决策评审并通过，服务机构出具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按采购人要求提交请款资料及开具有效增值税发票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70%；
3.评估报告完成上级单位备案并具备交易中心挂网条件，服务机构按采购人要求提交请款资料及开具有效增值税发票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余款-应扣款（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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